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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和购房人选择“交房即交证”服务的，适用本

申办指引。

项目通过验收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首次登记后，建设单位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深圳市不

动产网上“一窗办事”平台申请转移登记，购房人随时随地

可通过网上共同申请转移登记，缴清税费后，在收房的同时

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交房即交证”。

二、申请材料

（一）预售商品房

1.全款购房的，申请人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办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深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共享获取）；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容缺)；



（6）办理了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的，还应提交不

动产登记证明，一并申请注销转移预告登记。

建设单位批量提出转移登记申请，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

表、身份证明、税费申报（减免）材料、不动产权属证书；

购房者通过线上完善和确认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提交身份

证明材料；申请人授权使用不动产电子证书证明的，可不再

收取纸质证书证明。

2.按揭购房并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的，申请人提

交以下材料一并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和抵押权变更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深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共享获取）；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容缺)；

（6）不动产登记证明。

建设单位委托抵押权人（贷款银行）批量提出转移登记

申请，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表、身份证明、税费申报（减免）

材料、不动产权属证书；购房者和抵押权人通过线上完善和

确认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提出转移登记和抵押权变更登记

申请，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授权使用不动产电子证书

证明的，可不再收取纸质证书证明。



3.按揭购房并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申请

人提交以下材料一并申请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和预购

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转本登记，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注销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抵押

权首次登记和注销抵押权预告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深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共享获取）；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容缺)；

（6）主债权合同与抵押合同（共享获取）；

（7）不动产登记证明。

建设单位委托抵押权人（贷款银行）批量提出转移登记

申请，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表、身份证明、税费申报（减免）

材料、不动产权属证书；购房者和抵押权人通过线上完善和

确认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提出转移登记、注销预售商品房

买卖预告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和注销抵押权预告登记申请，

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授权使用不动产电子证书证明的，

可不再收取纸质证书证明。

（二）现售商品房

申请人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身份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深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手房现售）（共享获

取）；

（5）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容缺)。

建设单位提出转移登记申请，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身份证明、税费申报（减免）材料、不动产权属证书；购房

者通过线上完善和确认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提交身份证明

材料；申请人授权使用不动产电子证书的，可不再收取纸质

证书。

三、其他事项

（一）选择现场“交房即交证”服务的，建设单位请与

属地登记所协商交房、交证的日期、地点等，在完成不动产

首次登记后启动转移登记程序；申请人要及时缴纳税费，缴

清税费后，在收房的同时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二）按“交房即交证”模式申办的组合登记事项承诺

办理时限不累加计算，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和抵押权变更登记承诺办理时限为 3 个工作日，

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和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转本

登记承诺办理时限为 3 个工作日。



（三）不动产电子证书证明与纸质证书证明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鼓励申请人领取电子证书证明。需要领取纸质证书

证明的，在申请时提出申领；选择到场领取的，可到全市任

一登记服务大厅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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